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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马股份”）

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拟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标的资产河南神马

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存在的问题导致重

组无法实施，使得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无法完成向公司注入尼龙化工资

产的承诺，为此，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需对前期所做承诺进行变更。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2016

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现将变更承诺情况说明如下： 

一、原承诺的内容及履行情况 

2010年5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支持神马

股份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由神马股份选择合适的时机以自有资金收

购、定向增发或其他方式，整合尼龙化工产业，构建完整的尼龙化工

产业链。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尼龙化工产业资产主要包括尼龙化工及平



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塑料”），在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的积极推动下，公司于2014年12月完成了对工程塑料的

股权收购。 

尼龙化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河南证监局要求，2014

年11月19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议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诺：在未来两

年内解决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由上市公司

采取适当方式、选择适当时机完成对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的收购。 

上述承诺做出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一直致力于相关问题的解

决，以期尽快符合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涉及尼

龙化工的房屋、土地权属瑕疵问题已得以全部解决，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为履行承诺，支持神马股份整合尼龙66产业链，规范和减少关联交

易，于2016年11月14日，筹划和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股权委

托管理的方式，将尼龙化工注入上市公司。 

二、原承诺无法履行的原因 

重大资产重组启动后，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尼龙化工存在以下事项： 

1、尼龙化工是成立于 1996 年的危化品生产企业，近年来，国家

环保监管政策趋紧，2016 年 8 月，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



《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7 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在

尽调过程中发现，尼龙化工现有 4台锅炉列入整改范围，需要进行升

级改造，以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如不能按规定整改，可能对尼龙

化工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按照《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及地方监管部门监管要

求，尼龙化工存在与相邻企业防火间距不足的问题，在尽调过程中发

现，因该事项导致尼龙化工 KA 油品质提升技术改造项目、笑气项目

安全评价验收及尼龙化工于 2017 年 9 月到期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

换证等工作受到影响，该事项的解决需要一定时间。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将尼龙化工纳入上市公司，会存在较大的

风险，因此，导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履行承诺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法实施，也使得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原承诺无法如期履行。 

三、变更后的承诺内容 

综合考虑尼龙化工现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就尼龙化工资产注入

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1、自股东大会通过变更承诺之日起三年内，向上市公司注入所

持尼龙化工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使得上市公司取得尼龙化工控股权。 

2、在尼龙化工注入上市公司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将尼龙化工

股权委托给公司管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保留所有权和收益权。 

四、变更承诺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良先生、万善福先生、

巩国顺先生、张电子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

过。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否决0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变更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合法合规，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同意此议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此项决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12日 


